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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设立水务基金管理公司和水务

基金涉及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北京

首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创股份”或“公司”）的保荐机构，根据《证

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就首创股份设立水务基金管

理公司和水务基金涉及关联交易的事项发表如下核查意见： 

 

一、关于首创股份设立水务基金管理公司涉及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1、基本情况 

（1）本次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首创股份与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创集团”)、深圳前海

首创环境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前海首创”）拟共同投资设立首创产业投资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金管理公司”，最终名称以工商注册为准），注

册资本 2,000 万元人民币，本次交易各方按照注册资本及股权比例计算出资，其

中首创股份出资 800 万元，持有 40%股权。基金管理公司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1 首创股份 800 40% 

2 首创集团 600 30% 

3 前海首创 600 30% 

合计 2,000 100% 

基金管理公司经营范围：发起设立股权基金；管理股权基金；为所管理股权

基金投资的企业提供管理服务；股权投资咨询；股权投资及其他投资。（以工商

行政管理机关核定的经营范围为准）。 

鉴于本次投资除公司外的其他出资方中，首创集团持有公司 54.32%股权，

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2）关联方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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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首创集团 

首创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持有公司 54.32%股权，法定代表人：王灏；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双榆树知春路 76 号翠宫饭店 15 层；注册资本：330,000 万元

人民币。 

②前海首创 

前海首创为公司下属控股公司首创环境控股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法定代

表人：曹国宪；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63 号前海企业公馆 17

栋；注册资本：70,000 万港币。 

2、核查意见 

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 2015 年度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投

资设立首创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议案》。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公司及深圳前海首创环境投资有限公司

与控股股东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设立首创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事宜符合公司的战略发展需要，有利于公司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及各方丰富

的资本市场运作经验提升公司的资本运作能力；各方均以现金出资，按出资比例

确定股权，交易定价原则谨慎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交

易的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我们一致同意本次交易。” 

公司审计委员会发表意见：“公司及深圳前海首创环境投资有限公司与控股

股东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设立首创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事宜符合公司的战略发展需要，有利于公司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及各方丰富的资本

市场运作经验提升公司的资本运作能力；各方均以现金出资，按出资比例确定股

权，交易定价原则谨慎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交易的审

议程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

规定；我们一致同意本次交易并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经核查，中信证券认为，本次交易符合公司的战略发展和管理需求，定价依

据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二、关于首创股份设立水务基金涉及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1、基本情况 

（1）本次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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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创股份拟出资参与发起设立水务基金。水务基金一期目标规模为 30,000

万元人民币，本次交易各方按照注册资本及股权比例计算出资，其中首创股份作

为发起人之一，出资 14,662.50 万元人民币，持有基金目标规模的 48.875%份额。

基金发起人情况如下： 

序号 合伙人名称 出资额（万元） 所占份额 

1 首创股份 14,662.50 48.8750% 

2 首正德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7,331.25 24.4375% 

3 前海首创 7,331.25 24.4375% 

4 基金管理公司（拟成立） 300.00 1.00% 

5 基金管理团队公司（拟成立） 300.00 1.00% 

6 首正泽富（北京）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75.00 0.25% 

合计 30,000.00 100.00% 

水务基金的主要情况如下： 

①基金规模：一期目标规模为 30,000 万元人民币。 

②基金期限：基金存续期为 7 年，其中投资期为 5 年，管理及退出期为 2

年。 

③基金法律结构：有限合伙企业。基金普通合伙人(GP)为基金管理公司；基

金优先级有限合伙人(LP1)为首创股份、前海首创、首正德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中间级有限合伙人(LP2)为首正泽富（北京）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基金次级

有限合伙人(LP3)为基金管理团队公司。 

④基金投向：主要投资于水务产业以及相关上下游环保产业链，包括中小城

市市政污水处理、工业污水处理、再生水利用、生活垃圾处理、危险废弃物处理、

污泥处理、环保设备研发与制造等细分领域。 

⑤退出模式：IPO 上市、企业回购、股权转让、收购等方式。 

⑥分配原则：a.将可分配收益首先分配给 LP1、LP2、GP，直至 LP1、LP2、

GP 收回实际出资额；b.将第 1 步分配后剩余的资金分配给 LP1，直至 LP1 收回

实际出资额的预期收益；c.将第 2 步分配后剩余的资金分配给 LP2、GP，直至

LP2、GP 收回实际出资额的预期收益；d.将第 3 步分配后剩余的资金分配给 LP3，

直至 LP3 合计收回该项目基金实缴出资总额的 1%；e.将第 4 步分配后剩余资金

的 72%分配给 LP1，4%分配给 LP2，16%分配给 GP，8%分配给 LP3。 

鉴于本次交易除公司外的其他认购方中，首正德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和首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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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富（北京）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首创集团的下属控股公司，同时

首创集团持有公司 54.32%股权，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2）关联方基本情况 

①首正德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首正德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首创集团之下属控股子公司首

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法定代表人：何峰；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海

淀北二街 8 号 6 层 710-321 室；注册资本：20,000 万元人民币。 

②深圳前海首创环境投资有限公司 

基本情况见“一、关于首创股份设立水务基金管理公司涉及关联交易的核查

意见”之“1、基本情况”之“（2）关联方基本情况”。 

③基金管理公司（拟成立） 

基本情况见“一、关于首创股份设立水务基金管理公司涉及关联交易的核查

意见”之“1、基本情况”之“（1）本次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④基金管理团队公司（拟成立） 

基金管理团队公司股东拟为基金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及基金管理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 

⑤首正泽富（北京）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首正泽富（北京）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首创集团之下属控股子

公司首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法定代表人：孙丽；地址：北京市海

淀区成府路蓝旗营 1 号楼东二层；注册资本：500 万元人民币。 

2、核查意见 

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 2015 年度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参

与发起设立首创环保产业投资基金的议案》。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公司与控股股东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

公司之下属控股公司首正德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首正泽富（北京）投资咨询有

限公司及其他相关各方共同发起设立首创环保产业投资基金事宜符合公司的战

略发展需要，有利于公司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及各方丰富的资本市场运作经验推动

公司环境产业平台的建设；各方均以现金出资，按出资比例确定股权，交易定价

原则谨慎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交易的审议程序符合《公

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我们一致



5 

 

同意本次交易。” 

公司审计委员会发表意见：“公司与控股股东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之

下属控股公司首正德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首正泽富（北京）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及其他相关各方共同发起设立首创环保产业投资基金事宜符合公司的战略发展

需要，有利于公司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及各方丰富的资本市场运作经验推动公司环

境产业平台的建设；各方均以现金出资，按出资比例确定股权，交易定价原则谨

慎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交易的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我们一致同意本

次交易并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经核查，中信证券认为，本次交易符合公司的战略发展和管理需求，定价依

据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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